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现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全资

下属公司石家庄华远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的议案》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为进一步充实本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石家庄华远尚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远尚隆”）的运营资金规模，促进石家庄市栾城区[2019]008 号

地块开发的顺利进行，同意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远置业”）、华远置业的全资子公司华远尚隆与深圳市创申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申企业”）签署《关于石家庄昆仑赋项目之合作协议》，

由华远尚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投资者创申企业。 

华远尚隆现持有石家庄市栾城区[2019]008号地块，地块位于石家庄市高新

区，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为 172,516.357平方米，1.0＜容积率≤2.3，规划用途为

二类居住用地。 

本次增资完成后，华远尚隆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加至

37,735.85 万元，其中华远置业出资 20,000 万元，持股 53%；创申企业出资

17,735.85 万元，持股 47%。华远尚隆由华远置业全资子公司变更为控股子公司，

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资完成后华远置业和创申企业将按各自持股比例

承担华远尚隆现有债务以及石家庄市栾城区[2019]008 号地块后续的项目开发

投资。 

经核实，本次增资事项将进一步充实华远尚隆运营资金规模，有利于其所

持有的石家庄市栾城区[2019]008号地块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定价以华远尚隆资产账面价值

为依据，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本次增资完成后，华远尚隆

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的变化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其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本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的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019年 8月 22日 








